
   

立法會 CB(1)1376/05-06(01)號文件 

 

就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會議  
採取的跟進行動  

市場失當行為的規管  

問題  

關於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就有關方面可能觸犯了《證
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 章 )下有關市場失當行為的條文決定不採取任
何跟進行動、調查及／或執法行動，委員對是否需要覆檢這些決定 (特
別是在接獲公眾的投訴或轉介後 )表示關注。因應委員的關注，委員會
要求政府當局及證監會採取以下行動，並向該委員會作出書面回覆：  

(一)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及證監會澄清程序覆檢委員會 (覆檢委
員會 )是否有權覆檢證監會已決定不採取任何跟進行動、調
查及／或執法行動的個案；若有這個權利，則提供覆檢委員

會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成 立 以 來 曾 經 覆 檢 的 這 類 個 案 的 數

目；不然，則提供有關證監會的這些決定由哪方面負責覆檢

的資料；以及  

(二) 為提高證監會有關不就某些個案採取任何跟進行動、調查及
／或執法行動的決定的透明度，以及確保這些決定是公正可

信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改善現行的制衡機制，規定所有

這類個案都須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 (例如覆檢委員會 )覆檢。
換言之，該獨立委員會必須覆檢所有的這類個案，而不能自

行酌情決定選擇性地覆檢某些個案；以及  

(三) 就上文第 (二 )項而言，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參考審查貪污舉
報諮詢委員會的有關情況。該委員會由行政長官委任，負責

監察廉政公署的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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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程序覆檢委員會 ( “覆檢委員會 ” )是在二零
零零年十一月由行政長官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覆檢委員會負責檢討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的內部運作程序，並確定證監會是
否已遵從其內部程序，包括確保證監會處事公平一致的程序。  

覆檢委員會的工作，是檢討證監會的內部程序和運作指引是否妥善，

並向證監會提供意見。這些內部程序和指引規限證監會及其人員在履

行規管職能時所採取的行動及所作出的決定，舉例來說，其涵蓋的範

疇 包 括 ： 接 受 和 處 理 投 訴 、 向 中 介 人 發 牌 和 進 行 視 察 ， 以 及 紀 律 處

分。  

我們就問題 (一 )至 (三 )回覆如下。  

(一) 覆檢委員會有權覆檢證監會決定不跟進的個案和投訴。根據
覆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見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日立法會財
經事務委員會資料文件附件二，該文件現載於附錄 )，該委
員會可揀選任何已完結或不再處理的證監會個案來覆檢。  

 自二零零零年以來，覆檢委員會覆檢涉及法規執行或投訴的

個案，包括在不同階段完結的個案，概述如下：  

•  證監會基於各種理由，例如個案在其職權範圍以外，決

定不作任何跟進工作的個案；  

•  在初步調查後不作更深入調查而完結的個案；  

•  基於各種理由，例如沒有足夠證據起訴任何人，在調查

後沒有採取任何執法行動而完結的個案；以及  

•  在調查後採取一些執法行動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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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檢委員會自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成立以來已覆檢的法規執行

／投訴個案數目如下  —  

覆檢委員會覆檢的個案數目
法規執行／投訴個案的性質  

2001  2002  2003  2004

證 監 會 基 於 各 種 理 由 而 決 定

不採取任何跟進行動的個案  0 1 2 2 

初 步 調 查 後 不 再 作 調 查 的 完

結個案  0 0 3 6 

調 查 後 沒 有 採 取 任 何 執 法 行

動的完結個案  2 0 1 2 

調 查 後 採 取 了 某 些 形 式 的 執

法行動的個案  17 0 6 7 

覆 檢 委 員 會 覆 檢 的 法 規 執 行

及投訴個案 註 1 總數  
19 

(43) 
1 

(48) 
12 

(51) 
17 

(47) 

(覆檢委員會覆檢的個案總數 )     

 註 1  在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的覆檢委員會周年報告中，

投訴個案是根據投訴性質而歸入其他項目。二零零四年的周年報告開始把

針對中介人及上市公司的投訴歸入投訴這個新項目。  

 在覆檢個案時，覆檢委員會委員翻閱個案的有關檔案，以審

核證監會是否符合有關的內部指引所載的既定程序。在覆檢

個案時，委員亦評估程序是否妥善，如有需要，委員可建議

修改有關程序，以確保程序公平合理。  

(二) 如上文第 (一 )項的回覆所述，覆檢委員會可揀選任何已完結
或不再處理的個案來覆檢。關於運作方法，證監會向覆檢委

員會提交每月報告，匯報該月所完結的全部個案。覆檢委員

會委員從每月報告中揀選個案進行覆檢，以期涵蓋性質不同

的個案，以及在不同階段完結或不再處理的個案。換言之，

所有由證監會處理的個案都有可能接受覆檢委員會的覆檢。

這個機制會發揮制衡作用，確保證監會根據既定的內部運作

程序處理每宗個案。覆檢委員會所覆檢個案的數目，則視乎

委員實際上可覆檢多少宗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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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監會也向覆檢委員會提交每月報告，匯報時間超過一年而

尚在處理的調查及研訊個案，讓覆檢委員會監察這些個案的

進展。  

(三) 正如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日的資料文
件 (載於附錄 )指出，在草擬覆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時，我們
己參照了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二零零六年四月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日

參考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成立的程序覆檢委員會成立的程序覆檢委員會成立的程序覆檢委員會成立的程序覆檢委員會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行政長官已成立一個名為程序覆檢委員

會 (覆檢委員會 )的非法定委員會，以覆檢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的內部運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證監會自成立以來，一直受多項制衡措施規限，以確保該會行

事公平公正，和遵守適當的程序。制衡措施包括上訴和申請司法覆核

的法定權利，以及受申訴專員和廉政公署監察。到目前為止，有關對

證監會的投訴相當少，性質亦屬輕微。該會只有少數決定曾遭質疑，

但經司法覆核後仍維持不變。

3 . 不過，證監會亦明白這些制衡措施只適用於某類個案。證監會

認為應全面提高內部程序的透明度，從而讓市民更清楚看到，證監會

的確一直公平及一致地處理所有個案。

4 . 然而，受法定的保密責任所限，對於證監會執行規管職能時所

做或未曾做的工作，證監會向市民公開該等資料的程度受到了限制；

這對證監會向外間顯示它已公平及一致地行事造成了障礙。

5 . 為解決這個問題，並提高證監會的透明度和對公眾的問責性，

當局建議成立獨立組織，以持續檢討證監會在運作程序上是否公平合

理 、 確 保 證 監 會 貫 徹 地 遵 從 該 等 程 序 、 並 就 此 問 題 向 證 監 會 提 供 意

見 ， 以 及 向 財 政 司 司 長 提 交 報 告 。 財 政 司 司 長 可 在 法 例 許 可 的 情 況

下，發表該等報告。證監會對這項建議大表支持。

成立程序覆檢委員會成立程序覆檢委員會成立程序覆檢委員會成立程序覆檢委員會

6 . 基於上述理由，行政長官已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一日成立一個

名為程序覆檢委員會的獨立的、非法定的委員會，以檢討證監會的運

作程序。覆檢委員會的職能是確保上述運作程序公平合理，並確定證

監會在處理個案、採取行動或作出決定時，有否遵從其內部的正確處

理程序，包括確保貫徹一致和公平的程序。覆檢委員會的職能並非檢

討處理事情的論據，而是集中研究工作程序。覆檢委員會會定期向財

政司司長提交檢討結果報告，並會在符合保障私隱及保密責任的法定

規定的情況下向公眾發表。公眾將可藉此判斷證監會在履行規管職能

方面的表現。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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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在《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前成立覆檢委員會，

顯示我們決心提高證監會運作的透明度，而證監會亦決意贏取公眾的

信心和信任。我們亦希望市場參與者清楚知道，當局已採取足夠的監

察和制衡措施，確保證監會在行使規管權力時公平而一致。

成員成員成員成員

8 . 程序覆檢委員會由 12 名成員組成  —  9 名來自證券及期貨界、
學術界、法律及會計界的獨立知名人士；以及 3 名當然委員，即證監
會主席和 1 名非執行董事，以及律政司司長 (或其代表 )。成員名單已
獲行政長官核准，現載於附件一。現時的成員來自多個不同界別，使

委員會具備多方面的知識、經驗和專業背景，有助覆檢委員會有效地

運作。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9 . 在草擬覆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時，我們參照了廉政公署審查貪

污舉報諮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該諮詢委員會是一個現行的非法定的

運作覆檢機制，並廣為社會人士接受。

1 0 . 具體來說，證監會及其人員在履行規管職能時，必須根據有關

內部程序和運作指引，而採取行動或作出決定。這些規管職能包括接

受和處理投訴、向中介人發牌和進行視察，以及作出紀律處分等。覆

檢委員會將檢討有關內部程序和運作指引是否妥善，並向證監會提供

意見。覆檢委員會亦會聽取並審閱由證監會提交的有關如何考慮和處

理對該會或其人員的投訴的定期報告。此外，覆檢委員會可要求證監

會提交檔案供其審閱，以核實證券會就有關個案或投訴採取行動和作

出決定時，已依循和符合有關的內部程序和運作指引，並就上述事宜

向證監會提供意見。

1 1 . 經行政長官核准的覆檢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載於附件二。

財經事務局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九日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程序覆檢委員會程序覆檢委員會程序覆檢委員會程序覆檢委員會

成員名單成員名單成員名單成員名單

行政長官已委任下列人士出任程序覆檢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由

2 0 00 年 1 1 月 1 日至 2002 年 10 月 31 日（另有指明任期者除外）︰

主席

鄭海泉先生

委員

陳智思議員

張英潮先生

方俠先生

羅正威先生

關百忠先生

利漢釗博士  (任期由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 002 年 1 0 月 3 1 日 )
廖柏偉教授

彭玉榮先生

當然委員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

（沈聯濤先生）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非執行董事

（范鴻齡先生）

律政司司長

或代表（溫法德先生）

秘書

政府總部財經事務局 1 名官員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程序覆檢委員會程序覆檢委員會程序覆檢委員會程序覆檢委員會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就有關下文所述範疇，檢討規限證監會及其人員在履行規管

職能時所採取的行動及所作出的運作決定的內部程序和運作指引是否

妥善，並向證監會提供意見－

( a )  接受和處理投訴；

( b )  向中介人發牌和處理有關事宜；

( c )  視察持牌中介人；

( d )  作出紀律處分；

( e )  認 可 單 位 信 託 及 互 惠 基 金 和 有 關 投 資 安 排 及 協 議 的 宣
傳；

( f )  行使調查、查訊及檢控的法定權力；

( g )  暫停上市證券的交易；

( h )  執行《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和《香港公司購回本
身股份守則》；

( i )  執行非法定的上市規則；

( j )  認可發行章程的登記及處理有關事宜；以及

( k )  給予豁免遵守披露上市證券權益的法定規定。

2 . 聽取並審閱證監會就上述範疇所有已完結或不再處理的個案

而提交的定期報告，包括在證監會司法管轄權內對有關罪行作出檢控

的結果及任何其後提出上訴的報告。

3 . 聽取並審閱由證監會提交的有關如何考慮和處理對該會或其

人員的投訴的定期報告。

4 . 要求取得及覆查有關上文第 2 及 3 段所指的定期報告內所提
述的任何個案或投訴的證監會檔案，以核實就有關個案或投訴所採取

的行動及所作出的決定已依循和符合有關的內部程序和運作指引，並

就此向證監會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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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聽取並審閱證監會提交有關所有長達一年以上的調查及查訊

的定期報告。

6 . 就其他證監會轉介程序覆檢委員會的事宜或程序覆檢委員會

擬提供意見的事宜，向證監會提供意見。

7 . 向財政司司長提交年報，並在有需要時提交特別報告 (包括程
序覆檢委員會所遇困難的報告 )。在符合適用的保密責任的法定規定
和其他保密的要求下，這些報告應予發表。

8 . 以上職權範圍不適用於在證監會下成立而大部分成員皆獨立

於證監會的委員會、小組或其他組織。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